隐匿或者灭失的医疗保险基金相关资料进行封存
（办理流程及设定依据）
办理流程：
[bookmark: _GoBack]1、【报批】东营市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督管理科（挂规划财务科牌子），实施前须向领导报告并经批准。
2、【实施】基金监督管理科（挂规划财务科牌子），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； 出示执法身份证件；通知当事人到场；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、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、救济途径；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；制作现场笔录；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，当事人拒绝的，在笔录中予以注明；当事人不到场的，邀请见证人到场，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。备注：封存
3、【紧急情况】基金监督管理科（挂规划财务科牌子），情况紧急，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，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分管领导报告，并补办批准手续。分管领导认为不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，应当立即解除。
设定依据：1、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（2018年12月修改）， 类别：， 制定机关：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， 发布令号（文号）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五号；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＜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＞的决定》修正，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、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发现存在问题的，应当提出整改建议，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提出处理建议。社会保险基金检查结果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实施监督检查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查阅、记录、复制与社会保险基金收支、管理和投资运营相关的资料，对可能被转移、隐匿或者灭失的资料予以封存；（二）询问与调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，要求其对与调查事项有关的问题作出说明、提供有关证明材料；（三）对隐匿、转移、侵占、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予以制止并责令改正。

